
证券代码：600481           证券简称：双良节能   编号：2022-148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并拟签署50GW大尺寸单晶硅拉晶项目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投资标的名称：拟对外投资 50GW大尺寸单晶硅拉晶项目。 

●对外投资规模：预计项目总投资 105 亿元。 

●特别风险提示： 

（1）本投资协议的签署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竞争风险：随着平价上网时代的到来及国家双碳政策的落地，光伏装

机量大幅增长，吸引了一批新进入者，单晶硅片行业竞争加剧，行业整体未来将

由规模和成本竞争转向综合实力竞争。公司作为后进入者，如果不能继续保持先

进产能地位、产品差异化竞争，将会面临市场份额下降、竞争优势丧失的风险。 

（3）项目风险：本次拟对外投资的 50GW 大尺寸单晶硅片项目仍处于初期阶

段，土地、厂房、各项审批等筹备工作仅刚开展，项目开工和达产时间尚不确定，

项目达产后收益可能不及预期。本次项目的实施受多种因素影响，如因相关政府

政策调整、项目整体实施条件等发生变化，也会存在项目延期、变更、中止甚至

终止的风险。 

（4）资金风险：本项目投资金额较大，同时，公司在包头的 40GW 单晶硅二

期项目（20GW）及 20GW 高效光伏组件一期项目（5GW）也在快速建设爬坡中，且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事项尚处于材料准备阶段，目前启动新项目投资

将会对公司现金流、偿债能力造成一定压力。公司将分期分步实施、统筹资金安

排，合理确定资金来源、支付方式、支付安排等以确保该项目顺利实施。 

公司将根据投资项目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对外投资情况概述 



1.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良节能”或“公司”或“乙方”）

于 2022 年 9月 8日召开七董事会 2022年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孙公司的议案》，根据公司的战略发展需要，为进一步加强公

司在单晶硅领域的市场竞争力，提高单晶硅的产能规模，公司拟设立新的全资孙

公司，作为在包头投资建设年产 50GW 单晶硅拉晶项目的投资运营主体，在包头

地区继续扩大公司单晶硅项目的投资建设和生产。目前该孙公司已完成工商注册

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食品药品监督和工商行政管理

局颁发的《营业执照》，公司名称为双良晶硅新材料（包头）有限公司，注册资

本为 20 亿元。详情请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

媒体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119、2022-120及 2022-146）。 

2.公司于 2022 年 11月 24日召开八届董事会 2022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并拟签署 50GW 大尺寸单晶硅拉晶项目合作协议的议案》，

公司拟与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稀土高新区”或

“甲方”）签署《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50GW大尺寸单晶硅拉晶项目合作协

议》，在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投资建设“50GW大尺寸单晶硅拉晶项目”，

总投资 105 亿元，建设期两年，投资运营主体为当地项目公司双良晶硅新材料

（包头）有限公司。（上述投资概算等如因市场变化与概算不一致，不作为实际

投资承诺值，最终以满足年产 50GW拉晶产能为准）。 

本协议所涉及的项目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

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投资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 

1、协议对方名称：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注册地址：包头稀土高新区滨河新区腾飞大街 9号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15020001153661X6 

4、性质：地方政府机构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无关联关系 

 



三、协议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甲方：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乙方：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二）项目基本情况 

乙方计划在稀土高新区投资建设 50GW 大尺寸单晶硅拉晶项目（下称“本项

目”或“乙方项目”）总投资 105 亿元。建设内容主要包含拉晶车间、变电站、

动力中心、仓库、污水站、氩气回收站等。本项目建设期两年，自开工之日起计

算。（上述投资概算等如因市场变化与概算不一致，不作为实际投资承诺值，最

终以满足年产 50GW 拉晶产能为准）。 

（三）项目用地 

本项目选址于稀土高新区滨河新区，紧邻双良硅材料（包头）有限公司单晶

硅项目用地。本项目计划用地 850亩，项目用地最终以规划测量部门现场实测为

准。 

（四）甲乙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本项目计划用地的供地价格按照国土部门招拍挂价格执行。 

（2）本项目红线外输电线路、变电设施由甲方负责建设，本项目红线内配

套 220KV 变电站由乙方自行投资建设。 

（3）甲方保证供水管线引进本项目红线内，并保证本项目全部用水的合法

性。甲方供水等级按照自来水标准。甲方应充分满足本项目用水需求，保证项目

供水的持续稳定。乙方除按照包头市统一工业用自来水水价支付用水费用外，无

需承担任何其他用水费用。 

（4）甲方保证乙方项目产生的符合国家排放标准的污水全部由其污水处理

厂处理，并保证污水处理厂有能力接收本项目排放的污水。污水处理厂的日常运

维及相关费用（或投资）与项目无关，本项目只需按照相关规定支付不高于甲方

辖区内同类企业的环境保护税。 

（5）甲方负责完成本项目用地“九通一平”，并完成项目用地红线内所有房

屋拆迁，架空、地埋管线的改线迁移工作。甲方负责组织项目地块高压线迁改工



作。 

（6）甲方同意对本项目全部建筑工程投资进行贴息支持。 

（7）在本协议签署后 3 年内，甲方保证乙方项目的资源配套条件（包括但

不限于土地、供电、供水、污水处理等）及各项优惠政策不低于辖区内的同类同

产能规模光伏产业企业；同时，由国家、自治区、市、区等各级政府出台的适用

于本项目的优惠政策，甲方将积极为乙方项目争取，并遵循“就高且不叠加”原

则。 

（8）甲方确认本项目符合自治区、包头市及稀土高新区产业政策，本项目

目前属于自治区政府划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甲方积极协助本项目公司申报

高新技术企业，并在本项目立项、环评、能评等行政审批过程中提供支持和服务。 

（9）甲方依法依规协助乙方在项目公司设立当年依法享受西部大开发税收

等相关政策。 

（10）甲方积极配合乙方协调金融机构为乙方项目进行贷款，帮助项目快速

建成、投产、达效。具体内容由金融机构与乙方签订的相关协议为准。 

2、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乙方承诺在项目经营期内，项目公司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相关

政策。守法、诚信经营，服从甲方及有关部门的指导和宏观管理。乙方所有的开

发、建设、运营活动都须符合国家及地方产业政策、规划和双方约定，乙方在项

目划定的土地上只能建本项目，不得挪作它用。 

（2）乙方负责落实项目维稳、安全设施投入，按照规范安全生产，确保社

会稳定和安全生产。 

（3）乙方劳动用工同等条件下优先安置甲方管辖区域内待业人员，并承诺

执行国家劳动用工政策、民族政策，落实员工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保

险和住房公积金等政策，保障员工的合法权益。 

（4）乙方项目用地按照国土部门有关规定缴纳土地出让金。项目建设的投

资强度、容积率、建筑系数等要符合《工业建设用地控制指标》等国家和地方有

关规定。 

（5）在本项目投产后，乙方可根据甲方提供配套资源情况和光伏市场情况，

酌情建设本项目配套项目或者本项目下游产业项目。 



（6）自本协议生效后 5年内如遇电价、水价政策调整，乙方可与甲方协商，

根据实际情况相应调整项目投资规模。 

（7）乙方保证本项目的工艺技术装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能源利用效率达

到国家先进标准。严格执行国家环保、安全生产、职业卫生、节能减排等法律法

规的要求。 

（8）在不影响乙方项目建设和正常生产的情况下，乙方同意配合甲方园区

管理部门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9）乙方配合甲方有关部门要求，通报项目进展情况、资金到位情况以及

企业各项经济指标的统计数据。 

3、双方共同的权利和义务 

（1）甲、乙双方共同积极争取包括但不限于“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点”、“增

量配网试点”、“源网荷储”、《关于调整战略性新兴产业电力交易的若干政策》等

国家、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与本项目相关政策支持。 

（2）甲、乙双方成立项目专项推进领导小组，设立绿色通道全方位保障本

项目的投资建设进度。 

（3）在履行本协议时，如发生争执，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依法

向项目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4）因不可抗力，包括国家政策及产业政策的重大变化，导致本协议部分

无法履行时，甲乙双方互不承担不可抗力影响部分的责任，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后

可就本协议其余可以履行部分继续履行。 

（五）其他 

1.如乙方违反本协议项下约定，给甲方造成经济损失由乙方承担。 

2.如甲方违反本协议项下约定，给乙方造成经济损失由甲方承担。 

3.本协议可因下列情形而解除: 

（1）甲、乙双方协商一致。 

（2）因国家政策等不可抗力因素致使该协议无法履行。 

（3）在发生国家法律规定需解除合同的情形时。 

4.本协议一式捌份，甲方、乙方各执肆份。各份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甲、

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盖章，经甲乙双方合法决策程序通过后生



效。 

 

四、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旨在凭借丰富的行业经验和技术积累，在原先包头 40GW

单晶硅项目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光伏单晶硅产能、做强单晶硅环节。 

本次对外投资将进一步落实公司在光伏新能源产业的整体规划，为公司光伏

新能源业务快速发展奠定基础。本次投资有利于公司提升盈利能力，不会新增关

联交易和同业竞争，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对外投资风险提示 

（1）本投资协议的签署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竞争风险：随着平价上网时代的到来及国家双碳政策的落地，光伏装

机量大幅增长，吸引了一批新进入者，单晶硅片行业竞争加剧，行业整体未来将

由规模和成本竞争转向综合实力竞争。公司作为后进入者，如果不能继续保持先

进产能地位、产品差异化竞争，将会面临市场份额下降、竞争优势丧失的风险。 

（3）项目风险：本次拟对外投资的 50GW 大尺寸单晶硅片项目仍处于初期阶

段，土地、厂房、各项审批等筹备工作仅刚开展，项目开工和达产时间尚不确定，

项目达产后收益可能不及预期。本次项目的实施受多种因素影响，如因相关政府

政策调整、项目实施条件等发生变化，也会存在项目延期、变更、中止甚至终止

的风险。 

（4）资金风险：本项目投资金额较大，同时，公司在包头的 40GW 单晶硅二

期项目（20GW）及 20GW 高效光伏组件一期项目（5GW）也在快速建设爬坡中，且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事项尚处于材料准备阶段，目前启动新项目投资

将会对公司现金流、偿债能力造成一定压力。公司将分期分步实施、统筹资金安

排，合理确定资金来源、支付方式、支付安排等以确保该项目顺利实施。 

公司将根据投资项目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公司八届董事会 2022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2.《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50GW大尺寸单晶硅拉晶项目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